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 
臺南市政府100年4月19日府人考字第1000266240號函訂定，並自99年12月25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106年11月16日府人考字第1060382206號函修正 

臺南市政府107年4月27日府人考字第1070445690號函修正，並自107年5月1日生效 

臺南市政府114年8月26日府人考字第1140682999號函修正，並自114年8月26日生效 

 

一、為規範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之出差、法定辦公

時數以外執行職務（以下簡稱加班），使差勤管理有所遵循，提高為民服務

品質，加強行政效率，並避免出差、加班浮濫，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員工，指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三條與第一百零二條所定人

員、約僱人員、約用人員、臨時人員及駐衛警察。 

三、各機關對於所屬員工出差、加班之派遣，應依分層負責規定審核，不得浮

濫；如有虛報，一經查明，應予議處，各核准及審核層級單位主管並負相

關法律責任。 

四、各機關員工之出差，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出差應覈實繕具出差單並檢附相關文件，詳述出差事由，經事先核

准後辦理。不得擅自變更行程，並應於核准之期程內往返。但因天災或

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如期往返者，不在此限。 

(二)因公務必須出差者，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報支出差旅費；短時外出（四小時以內）處理公務者，以公出登記。

公出人員應填妥公出登記簿或使用線上差勤系統申請公出，且上班、外

出、返回及下班均應刷卡（簽到退）。但因特殊情形，不及返回刷卡（

簽到退），經辦理當日免刷卡（免簽到退）者，不在此限。 

(三)出差期間，因業務需要加班且經主管覈實指派者，得請領加班費或補休

假。出差期間加班時數之計算，不包含往返路程、住宿等非執行職務時

間。但工作性質特殊，於出差往返路程仍需值勤，且提出足資證明事實

之紀錄者，不在此限。 

(四)因出差報到時間過早或結束時間過晚，無適當交通工具前往或返回辦公

場所者，得提前一日出發或延後一日返回，其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回當日

之時數，依實際需要核給。 

(五)假日出差人員，其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得覈實准予補休

。 

(六)出差人員應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並事先辦妥職務交代，出差期間應與服

務機關保持聯繫。 

五、各機關員工之加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加班應由主管視業務需要覈實指派，繕具加班申請單，詳述加班事

由，並經核准後辦理。各機關應給予加班費或補休假。加班起迄時間應

有刷卡、簽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免刷卡、免簽到退員工或於任

所以外場所加班者，亦同。 



(二)加班費請領時數限制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加班費管制要點

規定辦理。但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各機關核給補休假，應依加班時數以小時為單位計算補休時數，且補休

假期限至多為二年並不另支給加班費。但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加班補休

相關事宜，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各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以管制加班及維護員工健康權： 

1、人事單位應定期提供首長各單位加班情形，並得參酌工作量化指標

統計分析等資料作為佐證，由首長於必要時據以調整工作分配並給

予適時關懷；主管亦應定期檢視所屬員工加班情形及積極關心、指

導或評估調整業務分配。 

2、各機關於員工加班或輪班後，應依相關規定給予適當之休息。 

(五)本府應定期抽查及檢討各機關勤休制度。各機關亦應不定期為之。 

六、各機關得隨時指派專人查核所屬員工出差、加班情形或派員前往實地查證

。發現有冒領出差或加班費等涉及貪瀆之不實情事，除當事人移送法辦並

追繳溢領款項外，主管並負監督不周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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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 
修正總說明 

為考量實務運作，爰擬具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出差加班注意

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修正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適用範疇及加班定義規定。（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明確規範對象。（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現行規定第三點至第八點整併至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一款至第六款；增訂天

災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得變更核准出差期程之例外規定、短時外出定

義及因工作性質特殊，例外得計算往返路程加班時數規定；另依法律保留

原則回歸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或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等相關

法律規定辦理，爰刪除假日出差人員不得請領加班費規定。（修正規定第

四點） 

四、現行規定第九點至第十一點整併至修正規定第五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參照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規定，增訂加

班管制事項及應不定期檢視勤休制度妥適性。（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刪除加班剩餘時數不得合併計算規定。（現行規定第十二點） 

六、點次調整及酌修文字。（修正規定第三點及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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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行政規則名稱：臺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 

行政規則名稱：臺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 

未修正。 

一、為規範本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以下

簡稱各機關）員工

之出差、法定辦公

時數以外執行職務

（以下簡稱加班），

使差勤管理有所遵

循，提高為民服務

品質，加強行政效

率，並避免出差、

加班浮濫，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 

一、為提高為民服務品

質，加強行政效

率，並避免出差、

加班浮濫，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 

為使本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員工就出差及加班

管理有所依循，明確界

定適用範疇及加班定

義，爰酌修文字。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員

工，指依公務人員

保障法第三條與第

一百零二條所定人

員、約僱人員、約

用人員、臨時人員

及駐衛警察。 

 一、本點新增。 

二、明確規範對象。 

三、各機關對於所屬員

工出差、加班之派

遣，應依分層負責

規定審核，不得浮

濫；如有虛報，一

經 查 明 ， 應 予 議

處，各核准及審核

層級單位主管並負

相關法律責任。 

二、各機關學校對於所

屬員工出差、加班

之派遣，應依分層

負責規定審核，不

得浮濫，如有虛

報，一經查明，應

予議處，各核准及

審核層級單位主管

並負連帶責任。 

一、點次調整。 

二、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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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機關員工之出

差，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申請出差應覈實

繕具出差單並檢

附相關文件，詳

述出差事由，經

事先核准後辦

理。不得擅自變

更行程，並應於

核准之期程內往

返。但因天災或

其他不可歸責之

事由無法如期往

返者，不在此

限。 

(二) 因公務必須出差

者，依臺南市政

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報支出

差旅費；短時外

出（四小時以

內）處理公務

者，以公出登

記。公出人員應

填妥公出登記簿

或使用線上差勤

系統申請公出，

且上班、外出、

返回及下班均應

刷 卡 （ 簽 到

退）。但因特殊

情形，不及返回

三、申請出差應填寫出

差請示單，檢具相

關文件，敘明具體

事由，並填妥出差

請示單重要欄位

（服務單位、姓

名、職稱、官職

等、出差事由、出

差地點、起迄日

期），並經事先奉准

後辦理，非因特殊

情形奉准變更者，

出差人員不得擅自

變更。出差事畢，

應即返回任所辦

公。 

一、為使出差規範完

整，將現行規定第

三點至第八點整併

至修正規定第四點

第一款至第六款，

並酌修文字。 

二、考量實務上可能遭

遇天災或不可歸責

事由，爰增訂第一

款得變更核准出差

期程之例外規定，

並酌修文字。 

三、為符公出內涵，爰

增訂第二款短時外

出定義，並酌修文

字。 

四、考量部分人員工作

性質特殊，於出差

往返路程仍持續執

行職務之實務情

形，爰增訂第三款

例外得計算往返路

程加班時數規定，

並酌修文字。 

五、依法律保留原則回

歸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二十三條或勞動

基準法第三十二條

之一等相關法律規

定辦理，爰刪除假

日出差人員不得請

領加班費規定。 

四、各機關學校員工確

因公務必需出差

者，依臺南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報支出差旅費，

短時外出處理公務

者，以公出登記。

公出人員，上班、

外出、返回及下班

皆應刷卡（簽到

退）。但如確因特殊

情形，不及返回刷

卡（簽到退），經辦

理當日免刷卡（免

簽到退）者，不在

此限。 

五、奉派出差期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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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卡 （ 簽 到

退），經辦理當

日免刷卡（免簽

到退）者，不在

此限。 

(三) 出差期間，因業

務需要加班且經

主管覈實指派

者，得請領加班

費或補休假。出

差期間加班時數

之計算，不包含

往返路程、住宿

等非執行職務時

間。但工作性質

特殊，於出差往

返路程仍需值

勤，且提出足資

證明事實之紀錄

者，不在此限。 

(四) 因出差報到時間

過早或結束時間

過晚，無適當交

通工具前往或返

回辦公場所者，

得提前一日出發

或延後一日返

回，其提前出發

或延後返回當日

之時數，依實際

需要核給。 

(五) 假日出差人員，

其為執行職務所

必要之交通路程

業務需要，於正常

上班時間以外延長

工作者，如依規定

程序經主管覈實指

派，得依規定請領

加班費或補休假

（以下簡稱補休）。

又該延長上班時

間，除工作性質特

殊者，不包含往返

路程非執行職務時

間，且需提出足資

證明事實之紀錄，

並由各主管本於權

責覈實認定。 

六、因出差報到時間過

早或結束時間太

晚，無適當交通工

具前往或返回辦公

場所者，可提前或

延後一日出發或返

回，其提前出發或

延後返回當日之時

數，依實際需要核

給。 

七、奉派於假日出差之

人員，其為執行職

務所必要之交通路

程時間，得覈實准

予補休。但不得請

領加班費。 

八、出差人員應落實職

務代理制度，並事

先辦妥職務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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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得覈實准

予補休。 

(六) 出差人員應落實

職務代理制度，

並事先辦妥職務

交代，出差期間

應與服務機關保

持聯繫。 

出差期間應與服務

機關保持聯繫。 

五、各機關員工之加

班，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申請加班應由主

管視業務需要覈

實指派，繕具加

班申請單，詳述

加班事由，並經

核准後辦理。各

機關應給予加班

費或補休假。加

班起迄時間應有

刷卡、簽到退或

其他可資證明之

紀錄；免刷卡、

免簽到退員工或

於任所以外場所

加班者，亦同。 

(二) 加班費請領時數

限制依臺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加班費管制

要點規定辦理。

但適用勞動基準

法人員，依勞動

基準法相關規定

九、加班應事先提出加

班申請，並經主管

核准。加班起迄時

間應有刷卡、簽到

退或其他可資證明

之紀錄。免刷卡、

免簽到退員工或於

任所以外場所加班

者，亦應有證明紀

錄。 

一、為使加班規範完

整，將現行規定第

九點至第十一點整

併至修正規定第五

點第一款至第三

款，並配合刪除現

行規定第十二點加

班剩餘時數不得合

併計算規定及酌修

文字。 

二、明訂加班費請領時

數之法令依據。 

三、參照「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第三款酌修

文字。 

四、為落實加班管理制

度、維護同仁健康

權，參酌「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構）公務

員服勤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服勤辦

法），增訂第四款

規定。 

五、參酌服勤辦法第九

條規定，主管機關

十、加班以補休為原

則，但因業務需要

無法補休，始得請

領加班費。加班費

請領之時數限制依

行政院規定辦理。 

十一、加班補休以時計

算。職員及約聘

僱人員得於加班

後一年內補休完

畢。適用勞動基

準法人員加班補

休相關事宜，依

勞動基準法相關

規定辦理。 

十二、不同時段加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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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三) 各機關核給補休

假，應依加班時

數以小時為單位

計算補休時數，

且補休假期限至

多為二年並不另

支給加班費。但

適用勞動基準法

人員加班補休相

關事宜，依勞動

基準法相關規定

辦理。 

(四) 各機關應辦理下

列事項以管制加

班及維護員工健

康權： 

1、 人事單位應

定期提供首

長各單位加

班情形，並

得參酌工作

量化指標統

計分析等資

料 作 為 佐

證，由首長

於必要時據

以調整工作

分配並給予

適時關懷；

主管亦應定

期檢視所屬

員工加班情

形及積極關

滿一小時或超過

一小時之餘數，

不得合併計算加

班時數。 

應定期檢討所屬機

關（構）勤休制度

之妥適性，增訂第

五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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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指導或

評估調整業

務分配。 

2、 各機關於員

工加班或輪

班後，應依

相關規定給

予適當之休

息。 

(五) 本府應定期抽查

及檢討各機關勤

休制度。各機關

亦應不定期為

之。 

六、各機關得隨時指派

專人查核所屬員工

出差、加班情形或

派員前往實地查

證。發現有冒領出

差或加班費等涉及

貪瀆之不實情事，

除當事人移送法辦

並追繳溢領款項

外，主管並負監督

不周之責。 

 

十三、各機關學校得隨

時指派專人查核

所屬員工出差、

加班情形或派員

前往實地查證，

如發現有冒領出

差或加班費等涉

及貪瀆之不實情

事，除當事人移

送法辦並追繳溢

領款項外，主管

並受監督不週之

處分。 

一、點次調整。 

二、酌修文字。 

 


